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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餐天數設定與領用資格

• 114年寒假，休業式當日校內供餐：114年1
月21日至113 年2月10日止，合計21日。

• 設籍本縣並領有證明之低收入戶、中低收
入戶、家庭突發因素及經導師家庭訪視認
定（含父母非自願性失業一個月以上、無
薪休假及任一方身殘、身障）等經濟弱勢
國中小學生。



• 全臺及離島（臺、澎、金、馬）地區之合
作商店據點，皆可以持一卡通(學生證)進
行兌餐不侷限於彰化縣地區。

• 寒假可持一卡通(學生證)至合作店家靠卡
或產製單據(小白單)兌餐使用。



















超商領餐影片

• 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u/0/folders/1L
FUr3fASk31GtbXyxDwHXa8PZu1AlRlx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u/0/folders/1LFUr3fASk31GtbXyxDwHXa8PZu1AlRlx












寒假期間







成立幸福餐券群組

七年級幸福餐券群組 八年級幸福餐券群組 九年級幸福餐券群組






